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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一）研究背景

人工智能作为数字技术的核心驱动力，凭借 AIGC

（生成式人工智能）、智能交互、实时渲染等技术优势，

在演艺产业的应用场景不断拓展。从 2025 年央视春晚

《秧 BOT》中 AI 驱动机器人与人类演员协同舞蹈，到安

徽首届 AI 春晚实现从舞美设计到演职人员的全 AI 生成，

人工智能正从幕后技术支持走向台前艺术呈现，深刻改

变着演艺产业的创作逻辑、呈现形态与观演关系。在此

背景下，系统梳理人工智能在演艺产业核心环节的应用实

践，探索其创新发展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二）研究意义

理论意义上，本文聚焦人工智能与演艺产业的深度

融合，深入剖析技术赋能下演艺产业的内在变革逻辑，

丰富数字化演艺产业的理论研究体系，为跨学科研究

（艺术学、计算机科学、产业经济学）提供新的研究视

角。实践意义上，通过总结人工智能在剧本创作、角色

塑造、舞台呈现中的应用案例与经验，提出切实可行的

创新发展策略，能够为演艺机构、创作者、技术服务商

提供实践指引，助力传统演艺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新的

经济增长点，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力。

二、人工智能赋能数字化演艺产业的技术基础与核

心逻辑

（一）核心技术支撑

人工智能在演艺产业的应用依托于三大核心技术体

系：一是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包括文本生成、图

像生成、音频生成等技术，能够快速实现剧本初稿创作、

舞美元素生成、背景音乐创作等基础艺术创作任务；二

是智能交互技术，涵盖语音识别、动作捕捉、情感分析

等，实现演员与虚拟角色、观众与演出内容的实时互动；

三是实时渲染与数字孪生技术，通过 3D 建模、XR（扩

展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构建虚实融合的舞台空间，

提升演出的视觉冲击力与沉浸感。此外，5G 技术的低延

迟、高带宽特性为大规模实时数据传输提供保障，确保

AI 驱动的演出能够稳定呈现。

（二）核心应用逻辑

人工智能赋能数字化演艺产业的核心逻辑在于“效

率提升 - 形态创新 - 体验升级”的三级递进。在效率提升

层面，AI 通过自动化处理重复性创作任务（如剧本素材

整理、舞美初步设计），降低创作门槛，缩短生产周期；

在形态创新层面，AI 打破传统演艺的物理限制与创作边

界，催生机器人戏剧、沉浸式交互戏剧等新业态；在体

验升级层面，AI 通过实时捕捉观众反馈、调整演出内容，

实现从“被动观看”到“主动参与”的观演关系重构，

提升观众的沉浸感与归属感。这一逻辑贯穿于剧本创作、

角色塑造、舞台呈现的全链条，推动演艺产业从“内容

供给导向”向“用户需求导向”转型。

三、人工智能在数字化演艺产业核心环节的创新

应用

（一）剧本创作：人机协同的创作新范式

传统剧本创作依赖于编剧的个人经验与灵感，存在

创作周期长、题材局限、受众适配性不足等问题。人工

智能的介入构建了“数据赋能 - 人机共创 - 动态优化”的

全新创作范式，极大拓展了剧本创作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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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引领”的协同发展策略，为推动数字化演艺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指引。

关键词：数字化演艺；人工智能；剧本创作；角色塑造；舞台呈现；创新路径

�



120

在创作素材积累与灵感激发阶段，AI 通过大数据分

析能够快速整合海量文学作品、历史文献、社会热点等

素材，为编剧提供精准的题材建议与内容参考。在剧本

初稿生成阶段，AIGC 技术能够根据编剧设定的主题、题

材、风格等关键参数，快速生成剧本框架与核心情节。

更为创新的是，AI 实现了剧本的动态生成与实时优

化。这种人机协同的创作模式，不仅提升了创作效率，

更增强了剧本与观众的适配性，契合新一代消费群体的

互动需求。但同时也应注意，AI 生成的剧本往往缺乏深

刻的人性洞察与情感共鸣，需要人类编剧进行后期打磨

与艺术升华，因此“AI 辅助创作 + 人类核心把控”成为

当前剧本创作的主流模式。

（二）角色塑造：多元共生的表演新主体

虚拟角色塑造是 AI 应用的重要领域。通过 AI 驱动的

动作捕捉与实时渲染技术，虚拟角色能够精准模仿人类

的肢体动作与面部表情，同时突破人类生理极限，呈现

出超现实的表演效果。此外，AI 还能够根据剧本需求，

快速生成具有独特性格特征的虚拟角色。

机器人演员的出现则进一步拓展了角色塑造的边界。

与虚拟角色不同，机器人演员是实体存在的表演主体，

能够与人类演员、观众进行真实的物理互动。张艺谋导

演的《秧 BOT》节目中，16 台 AI 驱动的 H1 机器人与人

类演员协同跳秧歌，通过 AI 算法实现对音乐节奏的精准

感知与舞步的实时调整，其 360°全景深度感知技术能够

精准掌握周围环境，确保表演的协调性与安全性。但机

器人角色塑造仍面临情感表达匮乏的问题，如何通过 AI

算法赋予机器人更丰富的情感感知能力，是未来研究的

重要方向。

（三）舞台呈现：虚实融合的沉浸新体验

舞台呈现是演艺产业的核心环节，直接影响观众的

观赏体验。人工智能与 XR、数字孪生、智能交互等技术

的结合，打破了传统舞台的物理限制，构建了虚实融合、

动态适配的沉浸式舞台空间，实现了舞台呈现的革命性

变革。

在舞美设计与视觉呈现方面，AI 实现了从静态设计

到动态生成的转变。传统舞美设计需要提前完成全部场

景搭建，灵活性不足，而 AI 驱动的实时渲染技术能够根

据剧情发展、演员动作与音乐情绪，实时调整舞台背景、

灯光色彩与视觉效果。

在观演关系与空间重构方面，AI 构建了多维度、交

互式的观演新场景。传统演艺的观演关系是单向的，而

AI 驱动的智能交互技术能够实现观众与演出内容的实时

互动。一些 VR 沉浸式戏剧则通过 AI 技术根据观众的视

角与动作调整剧情走向，让观众真正成为演出的一部分。

同时，AI多视角拍摄系统的应用打破了舞台的空间限制，

2025年央视春晚武术节目《笔走龙蛇》首次部署“演播厅

天空环绕视角”AI拍摄系统，通过30台摄像机采集画面，

经AI大模型3D建模与渲染，形成“空中环绕、时空凝

结”的立体视频影像，为观众提供了全方位的观赏体验。

四、人工智能驱动数字化演艺产业创新发展的挑战

（一）技术伦理与版权争议

人工智能在演艺产业的应用引发了一系列伦理与版

权问题。在伦理层面，虚拟角色与机器人演员的普及可

能引发“表演主体性”的争议，当 AI 能够精准模仿人类

表演时，演艺的“人文性”与“情感真实性”可能被弱

化；部分 AI 生成的角色形象与剧情内容可能涉及价值观

导向问题，需要建立有效的伦理审查机制。在版权层面，

AIGC 技术生成的剧本、舞美设计、角色形象等成果的版

权归属尚不明确，若 AI 训练数据包含未经授权的原创作

品，还可能引发版权侵权纠纷。

（二）技术与艺术的失衡风险

当前部分数字化演艺作品存在“重技术、轻艺术”

的倾向，过度追求视觉特效与技术噱头，忽视了演艺的

艺术本质与情感内核。例如，一些沉浸式演出一味堆砌

AI、VR 等技术元素，却缺乏优质的剧情与角色塑造，导

致观众出现“审美疲劳”；AI 生成的剧本与角色往往缺

乏深刻的人性洞察与文化内涵，难以引发观众的情感共

鸣。技术是艺术的赋能手段，而非最终目的，若不能处

理好技术与艺术的关系，可能导致数字化演艺产业陷入

“技术异化”的困境，影响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三）人才短缺与产业生态不完善

数字化演艺产业的发展需要既懂艺术创作又熟悉技

术应用的复合型人才，当前这类人才的短缺已成为制约

产业发展的重要瓶颈。传统演艺从业者缺乏数字技术应

用能力，而技术人员又往往缺乏艺术素养，导致技术与

艺术的融合不够顺畅。同时，产业生态不完善的问题较

为突出：一方面，适用于演艺产业的 AI 技术产品尚不成

熟，部分技术（如机器人情感表达、实时互动优化）仍

处于研发阶段；另一方面，数字演艺的商业模式尚不清

晰，付费直播、线上点播等新型盈利模式的盈利能力有

待验证，产业链各环节的协同合作机制尚未建立。

（四）数字鸿沟与受众适配问题

数字化演艺作品往往依赖于特定的技术设备（如 VR

眼镜、高性能网络），部分老年观众与低收入群体可能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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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设备与技术能力无法享受相关服务，形成“数字鸿

沟”。同时，不同受众群体的审美需求存在差异，年轻观

众更青睐互动性强、视觉冲击大的数字化演出，而传统

观众可能更偏好经典的演艺形式。如何平衡不同受众的

需求，实现数字化演艺的普惠性与包容性，是产业发展

需要面对的重要挑战。

五、人工智能驱动数字化演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对

策建议

（一）建立健全伦理规范与版权保护体系

政府与行业协会应联合制定人工智能在演艺产业应

用的伦理规范，明确技术应用的边界与底线，建立数字

化演艺作品的伦理审查机制，确保作品符合主流价值观。

在版权保护方面，应加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 AIGC

生成成果的版权归属，建立 AI 训练数据的版权授权机

制；同时，利用区块链技术为数字演艺作品提供版权存

证与追溯服务，打击侵权行为，保障创作者的合法权益。

（二）坚持技术赋能与艺术引领的协同发展

演艺机构与创作者应树立“技术服务于艺术”的理

念，将 AI 技术与演艺的艺术本质相结合，以优质的内容

创作为核心，通过技术创新提升艺术表达效果。鼓励开

展“艺术 + 技术”的跨界合作，建立文艺院团与科技企

业的协同创新机制，共同研发兼具技术先进性与艺术感

染力的数字化演艺作品。同时，加强对传统演艺文化的

数字化传承，利用 AI 技术挖掘非遗、传统戏曲等文化资

源的时代价值，打造具有文化内涵的数字化演艺精品。

（三）加强复合型人才培养与产业生态构建

高校与职业院校应增设数字演艺相关专业，培养兼

具艺术创作、技术应用与产业运营能力的复合型人才；

行业应建立常态化的培训机制，提升传统演艺从业者的

数字技术应用能力。在产业生态构建方面，政府应加大

政策支持力度，设立数字演艺创新基金，支持关键技术

研发与新业态培育；搭建开放共享的数字演艺服务平台，

整合产业链资源，实现创作、制作、传播、消费等环节

的协同发展；探索多元化的商业模式，推动“线上线下

融合、演出演播并举”的双演模式发展，拓展产业盈利

空间。

（四）推动技术普惠与受众细分服务

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扩大 5G 网络覆盖范围，降

低 VR 设备等终端产品的价格，缩小数字鸿沟；针对老年

观众等群体推出简易化的数字演艺服务，如无需专用设

备的线上直播、互动点播等。同时，开展受众需求调研，

根据不同群体的审美偏好进行精准创作与推广，既推出

满足年轻观众需求的沉浸式、交互式作品，也保留并创

新传统演艺形式，实现数字化演艺的多元化发展，满足

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结论

人工智能技术正以不可逆转的趋势推动数字化演艺

产业的深刻变革，在剧本创作、角色塑造、舞台呈现三

大核心环节构建了全新的创作与呈现范式，为产业发展

注入了强大动力。然而，技术应用带来的伦理争议、艺

术失衡、人才短缺等挑战也不容忽视。数字化演艺产业

的高质量发展，需要坚持“技术赋能+艺术引领”的核

心原则，通过建立健全伦理规范与版权体系、加强复合

型人才培养、构建完善的产业生态、推动技术普惠与受

众细分服务，实现技术创新与艺术传承的协同发展。

未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迭代与产业生态的

日益完善，数字化演艺产业将迎来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不仅能够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更能够推动中

华文化的创新传承与国际传播，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提供重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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